
强制性學校出勤規定
爲家長提供的資訊 

Chinese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Information for parents 

學校教育對你的子女來說至關重要，而每天按時上學則是關鍵，能夠幫助他們實現最佳的教育潛力，增加日

後事業和人生的選擇。新南威爾士州公立學校致力與家長建立合作，共同鼓勵與支援兒童以及青少年每天按

時上學，接受教育。如果你的子女能夠每天上學，那麽學習對他們來說將會變得容易輕鬆，你的子女也將能

夠與其他兒童建立和保持友誼。

我有何法律責任？

新南威爾士州實行强制教育制度，所有

年齡在6歲以上、最低法定離校年齡以

下的兒童，都要接受强制學校教育。

《教育法例（1990）》（Education Act 

[1990]）規定，家長必須爲達到強制教

育年齡的兒童註冊入讀學校並確保他

們每天按時上學，或向教育局教學與教

育標準科（Board of Studies，Teaching 

and Educational Standards）申請登記

為兒童在家施教。

註冊入校就讀之後，兒童必須在學校

開學期間每天上學。

準時到校的重要性

準時到校和準時參加授課能夠：

 • 確保學生不會錯過每天早晨安排的

重要學習活動

 • 幫助學生掌握守時和生活有規律的

重要性

 • 讓學生有時間在上課前與他們的同

伴相互問候

 • 減少對課堂的干擾 。

學生遲到將以半缺勤記錄，家長必須

對缺勤作出解釋。

如果我的子女無法來學校怎麽辦？

你的子女有時候可能無法前來學校上

課。缺勤的正當理由包括：

 • 生病或患傳染病

 • 有醫生預約，無法避免

 • 必須參加認可的宗教假日

 • 有特殊或緊急家庭情況，如葬禮。

學生缺勤之後，你必須要在7天之内以

口頭或書面形式向學校解釋缺勤的理

由。但是，如果學校在2天内沒有收到

你的解釋，則可能會與你聯絡， 

查詢瞭解學生缺勤事件。

如果校長認爲缺勤有損學生的最佳利

益，他們有可能拒絕接受你對子女未

能來上學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 

你的子女將被記錄爲無故缺勤， 

校長會與你討論他們所作的決定並解

釋理由。

如果對學生頻繁或長期缺勤的解釋是

生病，校長也可能要求你提供醫療證

明或其他文件。校長同時也會徵求家

長同意，與醫療專業人員取得聯絡，

獲取必要的資料，共同協商制訂一套

支持你的子女的健康護理的計劃。如

果你拒絕這些要求，校長有權對你的

子女作無故缺勤的記錄。

旅行

我們鼓勵學生和他們的家庭在放假期

間外出旅行。如果必須在開學期間旅

行，你應該與子女學校的校長協商。

你可能需要填寫一份延長請假申請

(Application for Extended Leave)。 

因旅行而缺勤將以請假作記錄，計入

你的子女每年的總計缺勤天數内。

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旅行時間超過 

50個開學日，學生可能有資格報讀遙

距教育。你需要與子女的校長商討這

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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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不上學，該怎麼辦呢？

你應該盡早聯絡校長商討這個問題並要

求幫助。改善學生出勤情況的策略可能

包括將學生轉介給學校的教學支持工作

組或將你的子女與恰當的支援網絡建

立聯繫。校長或許會進一步求助於家

庭學校聯絡計劃（Home School Liaison 

Program）的有關人員，制訂一套出勤

率改善計劃（Attendance Improvement 

Plan）。

如果我的子女持續無故缺勤， 
該怎麽辦呢？

你必須明白，如果强制教育年齡階段的

兒童持續無故或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

不去學校上學，教育處可能必須依法採

取進一步的行動。

可能採取的行動包括：

 • 召開强制性學校教育面談會

你連同你的子女都要遵照要求參與强

制性學校教育面談會（Compulsory 

Schooling Conference）。面談會的目的

是幫助識別你的子女可能需要什麽樣的

支援，從而能夠讓他們按時前來上學。

學校、家長與相關機構組織將通過合

作，制訂一套各方面都同意的計劃（稱

爲保證書，[Undertakings]），目的是協

助你的子女到學校上學。

 • 向兒童法庭申請强制性學校教育法令

如果你的子女的出勤情況仍然不能令人

滿意，教育處或許會向兒童法庭申請一

份强制性學校教育法令兒童法庭裁判官

可能下令要求召開一次强制性學校教育

面談會。

 • 向地方裁判法庭提出檢控

學校與教育處工作人員致力通過與你合

作，共同解決那些阻礙你的子女全面參

與學校學習的問題。如果出現違反强制

性學校教育法令的情況，兒童的家長可

能會受到法律起訴，交由地方裁判法庭

作進一步處理。法庭可能以罰款或社區

服務命令方式處罰違法人員。

我的子女必須年滿幾歲才能離開 
學校？

所有新南威爾士州的學生必須完成 

Year 10或同等程度的學校教育。完成

Year 10教育之後，學生能有一系列靈活

的選擇，幫助他們完成學校教育，直至

他們年滿17歲爲止。

協作關係

教育處充分認識到，與學生和他們的家

庭建立協作關係是支援學生每天按時上

學的最佳方式。

我們希望與你建立這樣的合作關係，共

同支持你的子女實現人生的各種機會。

一名學生即便每 

學期僅缺勤8天，

他們在小學畢業時

纍計沒有上學的時

間等於一個學年。

有關學校出勤規定的詳細資
訊可以從下列網站獲得：

政策、資訊與介紹資料

http://www.schools.nsw.edu.

au/studentsupport/programs/

attendance.php

離校年齡

http://www.schools.nsw.edu.au/

leavingschool/index.php

獲取進一步建議可以聯絡：

教育服務團隊

電話：131 536

學習和參與

學生參與和機構間合作團隊

電話：9244 5356

www.dec.nsw.gov.au

你需要傳譯員協助嗎？

如果你用英語對話時需要協助並希

望瞭解詳細資訊，請聯絡電話傳譯

服務處，電話131 450，要求一位

能講你的語言的傳譯員幫助你。電

話接綫員會安排傳譯員協助你與我

們對話溝通。這項服務是免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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